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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本校職務代理實施要點

 重申本校各單位遇有人員職務異動或退離時，請務必遵

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、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相

關規定，落實業務交接代理，避免公務延宕等情事，請

查照轉知所屬辦理。

 

公務人員交代條例規定略以，各級人員移交，應親自辦

理，主管人員與經管人員應就其所管財務和事務等編造

移交清冊，並於期限內妥慎移交，如有逾期不移交或移

交不清者，應以至多不超過一個月之期限，責令交代清

楚。

據此，爰特函請各單位於人員請假、留職停薪、退離、

職務調動等各類異動時，均應確實依前開規定及本校職

務代理實施要點等規定，辦理業務交接及職務代理相關

事宜，如有違反規定者，將依個案情節輕重予以議處，

以維辦公紀律及行政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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